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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欧盟污染物风险管理的比较研究

梁世圆，国鸽，王君，邵懿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摘 要：目的　比较我国与欧盟污染物标准体系及风险管理情况，提出完善我国污染物通用标准的建议，为科学

建设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资料比较分析法和数据分析法，对比分析我国与欧盟标准中涉及

的污染物种类、食品种类及限量指标。结果　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涉及 19 种污染物，欧盟标准涉及 31 种污染物，

二者相同污染物 15 种；我国涵盖的食品类别（43 类）多于欧盟标准（28 类）；我国与欧盟可比指标共 207 项，其中 26 项

严于欧盟（12. 6%），60 项与欧盟标准一致（29. 0%），121 项比欧盟宽松（58. 5%）。结论　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与欧

盟在制定原则、对本地居民的健康保护作用等方面基本相当，建议其在风险评估能力建设、污染物数据支撑、新型

污染物管理、源头污染治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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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taminant risk manag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IANG Shiyuan， GUO Ge， WANG Jun， SHAO Yi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contaminant standards system and risk manag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provide evid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our general standards 
of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 Methods　Using the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 we compared the 
general standards of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 between China and EU in terms of contaminant species， food 
categories， and maximum levels. Results　There were 19 contaminant species in our general standards and 31 contaminant 
species in EU standards， and 15 of them were identical.  The food categories in our general standards （43 categories） were 
more than that in the EU standards （28 categories）.  Within 207 comparable indi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the 
maximum level of 26 indices （12. 6%） in the China standards were stricter than those in the EU standards； 60 of them 
（29. 0%） were equal to that in the EU standards and 121 of them （58. 5%） were more generous than that in the EU 
standards. Conclusion　The contaminant standards system of China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the EU in terms of formulating 
principles and protecting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These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risk assessment capacity 
building， contaminant data support， novel contaminant management， and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Key words： Contaminants； European Union； maximum level； food safety standards； risk management

食品在初级农产品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

贮存、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可能产生或

由环境污染带入，而非有意加入的一些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即为广义上的食品污染物［1］。GB 2761—
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2］

和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3］是我国食品污染物标准体系的两项核心

标准。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4］，

对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提出了新要求，即“到 2035 年

要实现食品安全标准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十四五”规划》［5］也指出，“十四五”时期主要任务之

一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开展系统分析研究，

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契合国际先进风险管理理念和

我国发展实际 ，打造更高质量的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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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的评估建议，在《食品中

污染物的共同体程序》（315/93/EEC）的原则下，制

定了较为完善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法规。本研究

通过梳理对比我国与欧盟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情

况，分析双方异同，以期为我国食品污染物通用标

准 GB 2761 及 GB 2762 提出完善建议，为科学建设

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提供参考，为实现食品安全标

准水平进入发达国家先进行列目标提供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我国现行 GB 2761—2017［2］、GB 2762—2022［3］；欧

盟现行《食品中某些污染物的最大限量》（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881/2006）（2022 年 7 月版本）［6］。

1. 2　方法

通过资料比较分析法和数据分析法，对比分析

我国与欧盟标准中涉及的污染物种类、食品种类以

及限量指标。其中对比的污染物种类包括化学污

染物和真菌毒素，不包括放射性物质、农药和兽药

残留等。限量指标的对比在可比指标范围内进行，

可比指标是指可以进行对比的相同污染物中同一

食品种类的限量值，例如我国与欧盟都规定了玉米

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限量值，这一限量即为可

比指标。

2　污染物通用标准对比结果

2. 1　污染物种类对比

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涉及 19 种污染物，包括

GB 2761—2017 中的 6 种真菌毒素，以及 GB 2762—
2022 中 的 13 种 化 学 污 染 物 ；欧 盟 法 规（EC） No 
1881/2006 涉及 31 种化学污染物及真菌毒素。我

国与欧盟标准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对比情况见表 1，
我国与欧盟共同涉及的污染物 15 种、仅我国标准涉

及的污染物 4 种、仅欧盟标准涉及的污染物 16 种。

2. 2　食品种类对比

我国污染物通用标准体系（GB 2761、GB 2762）
设置了分类系统，涵盖食品类别（名称）43 类，欧盟

污染物标准涵盖食品类别（名称）28 类。对比我国

和欧盟污染物通用标准涉及的食品种类，共同涵盖

的食品种类共 26 类，仅我国涵盖的为 17 类，仅欧

盟涵盖的为 2 类。见表 2。

2. 3　限量指标对比

我国与欧盟可比指标共 207 项，其中 26 项严

于欧盟（12. 6%），60 项与欧盟一致（29. 0%），121 项

比欧盟宽松（58. 5%）。表 3 为可比范围内我国与欧

盟污染物限量指标情况，不一致情况主要集中在我

国某些食品中镉限量、铅限量、黄曲霉毒素 B1 限量

比欧盟宽松。

3　结果

3. 1　污染物种类差异原因分析

污染物界定不同带来的管理差异，如氢氰酸、

麦角、芥酸等。我国与欧盟会结合各自标准审评程

序及标准体系框架，对污染物限量标准的界定范围

做适当调整。欧盟在污染物标准中对氢氰酸、麦

表 1　我国与欧盟标准涉及的污染物种类对比情况

Table 1　Compare of contaminant species in general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EU
比较

我国与欧盟标准共同涉及*

仅我国标准涉及

仅欧盟标准涉及

污染物种类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 B1）、总汞（甲基汞）、总砷（无机砷）、黄曲霉毒素 M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展青霉素、

赭曲霉毒素 A、玉米赤霉烯酮、铅、镉、无机锡、硝酸盐、苯并[a]芘、多氯联苯、3-氯-1,2-丙二醇

镍、铬、亚硝酸盐、N-二甲基亚硝胺

氢氰酸、麦角菌核、麦角生物碱、三聚氰胺、芥酸、伏马菌素（B1+B2）、桔青霉素、T-2 和 HT-2 毒素、缩水甘油脂肪酸

酯、氯丙醇酯、二𫫇英、多环芳烃（PAHs）、托烷生物碱、吡咯里西啶生物碱、罂粟碱、高氯酸盐

注：*我国标准规定了黄曲霉毒素 B1，欧盟规定了黄曲霉毒素 B1、总黄曲霉毒素；我国标准规定了甲基汞、总汞，欧盟规定了总汞；我国标准规定

了无机砷、总砷，欧盟规定了无机砷

表 2　我国与欧盟标准涉及的食品种类对比情况

Table 2　Compare of food categories in general standards between China and EU
比较

我国与欧盟标准共同涉及

仅我国标准涉及

仅欧盟标准涉及

食品种类

水果，水果制品，谷物，谷物制品，豆类，坚果及籽类，乳类，乳制品，油脂，调味品，饮料类，酒类，特殊膳食用食品，

焙烤食品，蔬菜，蔬菜制品，食用菌，肉类，肉制品，水产动物类，水产动物制品，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蜂

蜜，花粉，茶叶，罐装食品（非饮料）

豆类制品，油脂制品，食用菌制品，藻类，藻类制品，蛋类，蛋制品，食糖，淀粉糖，淀粉类，淀粉制品，糖果，冷冻饮

品，果冻，膨化食品，干菊花，苦丁茶

食品补充剂，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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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芥酸予以规定，而我国将其视为食品内源性危

害物质，在产品标准中进行风险管理。例如，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规定了木薯

粉中总氢氰酸的限量值为≤10 mg/kg，大米等食品中

不得检出麦角 ，小麦等食品中麦角的限量值为

0. 01%［7］，GB/T 1536—2021《菜籽油》对普通菜籽油

和低芥酸菜籽油分别规定了脂肪酸组成中芥酸的

含量要求［8］。

特殊事件影响带来的管理差异，如二𫫇英、多

环芳烃、三聚氰胺等。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乳制品

高浓度“二𫫇英”事件，促使欧盟对二𫫇英、多环芳

烃等有机污染物的管理更为重视，制定了较为细致

的限量管理要求，我国需要进一步风险评估论证是

否有必要对其制定限量。我国将三聚氰胺视为非

法添加物，针对 2008 年“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

采取应急控制措施，通过临时管理限量值公告的方

式对其进行管理［9］。

饮食习惯不同带来的管理差异，如罂粟碱。欧

盟因当地居民习惯食用含罂粟籽的焙烤食品，对其

规定了罂粟碱的限量要求，而我国不允许在食品中

加入该类物质，无需制定相关限量。

科学研究进度不同带来的差异，如高氯酸盐、

生物碱、伏马菌素等。具备风险评估能力的国家，

会结合本国膳食特点和风险管理需求，制定有针对

性的管理措施，而不是直接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

管理规定。我国根据本国风险监测和评估结果，制

定了欧盟未涉及的镍、铬、亚硝酸盐和 N-二甲基亚

硝胺的限量要求。欧盟对高氯酸盐、二𫫇英等新型

污染物的关注度高且研究深入，近年来也对天然植

物中的托烷生物碱、吡咯里西啶生物碱等生物碱污

染开展了风险评估，以及对伏马菌素、T-2 和 HT-2
毒素等污染物都提出了相应的限量要求。

此外，我国与欧盟对黄曲霉毒素、汞、砷等 3 种

污染物规定了不同的指代性指标。考虑到黄曲霉

毒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我国与欧盟均制定了食品

中黄曲霉毒素的限量标准，欧盟以总黄曲霉毒素、

黄曲霉毒素 B1 为污染指标，我国则选择了黄曲霉毒

素中最有代表性的黄曲霉毒素 B1 作为管理化合物。

欧盟仅规定了糙米、大米及大米加工食品中无机砷

的限量要求，我国砷限量涉及的食品类别更加丰

富，并且结合污染特点，分别制定了无机砷、总砷限

量，例如对水产动物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等

食品制定了无机砷限量，对肉及肉制品、乳及乳制

品等食品制定了总砷限量。

3. 2　食品类别差异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与欧盟均已涵盖人类主要消费

的 26 类食品类别。因我国地域辽阔，气候条件丰

富，地理环境多样，食品种类繁多，我国食品污染物

限量标准中涵盖的食品类别多于欧盟标准，且为配

合终端监管需要，我国对很多食品制品也制定了污

染物限量要求。

对个别指标而言，欧盟设置的食品分类更为详

细，例如欧盟根据葡萄收获的年份不同，将葡萄酒

细分为由 2001—2015 年收获的葡萄所制、2016—
2021 年收获的葡萄所制、2022 年之后收获的葡萄

所制，对其规定不同的铅限量，使葡萄酒中铅限量

要求更为严格。再如，根据不同季节、不同种植条件

下蔬菜硝酸盐污染特点，按照收获期在 10 月 1 日至

次年 3 月 31 日、收获期在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以

及露天生长和大棚生长方式，将新鲜莴苣分为 4 类，

对其规定不同的硝酸盐限量。此外，欧盟对原粮和

成品粮中真菌毒素限量也有明确的区分，限量设置

更加科学，可以在保障消费者健康的前提下，减少

粮食浪费。

3. 3　限量指标差异原因分析

我国与欧盟标准的可比指标限量相比，一致或

更严的比例为 41. 6%，因我国与欧盟的环境污染水

平、气候特点、居民膳食消费模式等不同，指标限量

值存在合理性差异。例如，受客观种植养殖环境差

异影响，我国部分食品中铅、镉限量较欧盟限量宽

松；部分真菌毒素限量受气候特点的影响存在一定

差异，例如我国谷物中赭曲霉毒素 A 限量严于欧

盟。此外，因污染物限量的制定是基于风险评估，

针对主要膳食暴露来源的食品，所以居民膳食消费

模式也会影响指标值的设置，例如巧克力在欧盟是

表 3　可比指标范围内我国与欧盟的污染物限量指标情况

Table 3　The limit indicators of contaminants between China 
and EU within the comparable indexes

指标名称

镉

铅

黄曲霉毒素 B1
汞

苯并[a]芘
赭曲霉毒素 A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玉米赤霉烯酮

黄曲霉毒素 M1
砷

锡

展青霉素

多氯联苯

硝酸盐

亚硝酸盐

3-氯-1,2-丙二醇

合计

标准数量/项
一致

15
27

1
2
2
5
0
0
0
2
2
3
0
0
1
0

60

我国严于欧盟

7
7
1
0
0
0
3
4
0
0
0
0
3
1
0
0

26

我国比欧盟宽松

45
31
17

9
6
1
2
0
4
2
2
1
0
0
0
1

121

合计

67
65
19
11

8
6
5
4
4
4
4
4
3
1
1
1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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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膳食暴露的重要来源，欧盟制定了不同类型巧克

力中镉限量要求，而我国巧克力食用量相对较小，

我国镉的膳食暴露风险管理则侧重在谷物、蔬菜等

食品。

4　讨论与建议

对比可知，根据国情或地区情况不同，受管理

形式、饮食或气候特点、科学研究进度、种植养殖环

境、监管模式等影响，我国与欧盟在污染物种类、食

品种类以及限量指标 3 方面存在不同，但在制定原

则、对本地居民的健康保护作用等方面基本相当，

我国与欧盟在制定污染物标准时均以保障公众健

康、确保食品生产经营为基础，遵循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原则。同时，体现出我国在风险评估能力建

设、污染物数据支撑、新型污染物管理、源头污染治

理等方面具有提升空间。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污染

物标准体系，提出以下建议：

4. 1　提高风险评估能力

风险评估是对农产品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

包装、贮存、运输和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食源

性危害对人体健康不良影响的科学评估，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制定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

与欧盟相比，我国风险评估能力在危害识别、危害

特征描述、暴露评估技术等方面有待提升［10］。加强

食物消费量调查、毒理学研究等工作，提高风险评

估能力有利于提升污染物通用标准体系的核心竞

争力。目前，我国已开展了居民膳食中伏马菌素暴

露风险评估，2017 年立项修订的 GB 2761 拟制定谷

物及其制品、特殊膳食用食品中伏马菌素（B1+B2+
B3）的限量要求［11］，而对于生物碱、T-2 和 HT-2 毒素

等污染物应加强相关风险评估研究，确定我国膳食

暴露风险水平和主要膳食贡献来源，进而制定科学

的风险管理措施。

4. 2　提升污染物数据支撑

依托现有风险监测网络，有针对性地通过专项

监测、市场抽检或行业调研等方式收集大量科学数

据，细化污染数据，提升限量的针对性，以实现按照

收获期、生长环境、成品与原料等对食品污染物标

准的食品分类进一步细化。以谷物为例，近年来污

染数据显示，谷物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主要分布

在种皮表面，谷物加工处理会影响产品中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的含量和分布［12］，我国 2017 年立项修

订的 GB 2761 拟对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限量指标

进行完善，根据其污染特性及我国污染现状，结合

污染数据区分原料和成品粮的限量要求［11］。

4. 3　加强新型污染物管理

食品产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带来创新

产品的同时，也带了一些二𫫇英、高氯酸盐等新型

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同样对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

险，但进行食品污染物管理的速度相对滞后。应从

全方位提高对新型污染因素和污染模式的关注度，

及时开展相关风险监测和评估，加快完善我国污染

物标准体系［1］。

4. 4　加大源头污染治理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发

展滞后，大部分企业没有形成规范化生产，主要方

式为散养、散种，农场化水平不足使食品污染问题

难以开展集中治理，重金属、天然毒素、有机污染物

等化学性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源头污染严重［13］。例

如，受客观种植养殖环境影响，我国部分食品中铅、

镉限量较欧盟限量宽松，只能通过设置限量倒逼环

境治理、改善种植养殖过程，进而逐步予以改善。

建议把控源头污染问题，改善种植养殖环境以有效

降低污染物污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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